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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賢智庫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意見 

 
匯賢智庫支持政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近年社會各界越來越明白到科技創新對

於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然而過去政府一直對於促進創新及科技缺乏整全策

略，相關政策的日常執行和統籌主要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創新科技署負責。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作範圍龐雜，未能對創新及科技政策予以足夠重視，而創新科

技署缺乏有效決策的能力，亦難與國內外相關部門對接。因此，匯賢智庫一向提倡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以推動香港發展成為真正的知識型經濟。 
 

根據政府建議，新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將接掌創新科技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固然，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其他部門如知識產權署的工作也和科技創新

息息相關，日後創新及科技局須注意與這些部門的協調問題。不過，我們理解這些

部門不只負責和科技直接相關的工作，例如知識產權署同時負責商標等知識產權，

所以我們認為現階段而言，創新及科技局以最基本和最相關的兩個部門組成，是合

理的做法。 
 

政府提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顯示政府重視這方面的發展，是一個良好的開

始。如果政府要有效推動創新及科技，我們認為有幾點值得留意。 
 

第一，我們希望局長人選具備豐富的業界經驗，了解業界的真正需要，這樣才

能夠帶領政策局制訂有效促進創新及科技的政策。 
 

第二，負責為創新及科技政策提供意見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在新一屆

已增加了業界成員，但我們希望委員會日後能吸納更多本地及國際的科技專才、業

界人士和創投者，以加強發揮提供策略性建議的作用。 
 

第三，要成功推動創新及科技，還涉及教育、稅務、土地等方面的政策範疇。

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後，更高層次的跨部門統籌和協調仍然不可缺少。 
 
無論如何，「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香港已經耽誤了不少時間，現在是時候踏

出重要的一步，透過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加強創新及科技政策的制訂和統籌。我們

期望有關建議盡快獲得通過和落實。 

 

匯賢智庫政策研究中心 

2014 年 5 月 3 日 

立法會 CB(4)630/13-14(10)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